
中共城口县委政法委员会
2024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职能职责

县委政法委的主要职能职责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统

一政法各部门思想和行动，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决定和市委、

县委工作部署，推进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加强过硬队伍建设，

深化智能化建设，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了解掌握和分析研判政

法工作情况动态，分析社会稳定形势，创新完善多部门参与的综

治维稳工作机制，协调推动预防、化解影响稳定的社会矛盾和风

险，协调应对和处置重大突发事件。加强对政法工作的督查，统

筹协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反邪教有关法律法规

政策的实施工作。组织开展政法领域的调查研究，研究拟订政法

工作的有关具体措施，及时向市委政法委、县委提出建议。掌握

分析政法舆情动态，指导协调政法部门媒体网络宣传工作，指导

政法部门做好涉及政法工作的重大宣传工作。监督和支持政法各

部门依法行使职权，指导和协调政法各部门密切配合，研究和协

调重大、疑难案件，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组织研究政法改



革中带有方向性、倾向性和普遍性的重大问题，深化政法改革。

指导推动政法系统党的建设和政法队伍建设。协助县委及县委组

织部管理政法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代管城口县法学会。

（二）单位构成

2019 年机构改革，县委政法委设 7 个内设机构：国安科。负

责县委国安办日常事务，协调完成市委国安办、县委国安委交办

任务。调研掌握一定时期内国家安全重大问题、突出情况、重要

动向，组织协调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开展

反渗透、反分裂、反颠覆、反窃密、反恐怖斗争工作。配合政治

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相关牵头单位，组织指导政法系统分析研判政

治安全形势，开展风险评估和监测预警，督促检查政法等部门做

好政治安全风险防控、危机管控。协助县委宣传部门做好政治类、

政法类网络舆情监管工作。办公室。负责机关文电、会务、机要、

档案、财务、固定资产管理、保密、督办、信息、政工、工会、

机关事务管理等工作。协助领导了解掌握政法工作全面情况。负

责内外联系与综合协调工作。承担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反邪教

协调科。调查研究涉邪教问题，了解掌握邪教和对社会有危害气

功组织的情况，分析研判形势，提出政策建议。协调推动全县各

级各相关部门做好反邪教工作，统筹部署开展重大斗争活动。检

查督促全县各级各部门严格执行防范和处理邪教有关法律法规及

有关方针政策。维稳指导科。组织开展全县社会稳定形势调查研

究，了解掌握社会稳定情况，提出对策建议。牵头组织全县社会

安全稳定风险综合研判，统筹全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推动



预防、化解影响稳定的社会矛盾和风险，协调处理涉稳重大事项、

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综治及平安建设指导科。调査分析全

县社会治安形势并提出对策建议。承担综治及平安建设工作的组

织协调、督导检查和综合考评。指导协调全县各级各部门推进扫

黑除恶、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整治、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建设。牵头指导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指导协

调推动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建设、深化拓展网格化服务管理，推

动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组织指导“雪亮工程”等政法综治信息

化、智能化建设。研究完善群众利益协调机制，组织协调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工作。协调推动重点领域、行业、物品安全管理和流

动人口、特殊人群和重点青少年群体等服务管理工作。负责见义

勇为表彰奖励工作。法治与执法监督科。统筹政法系统为经济发

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工作，掌握政法领域改革情况。统筹协调法

治信息调研和新闻宣传、舆情监控、舆论引导工作，承担县委政

法委新闻发布工作。统筹指导督办全县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组织

开展积案排查化解、司法救助、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

访案件工作。监督检查政法部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

律法规的情况，调查分析和及时纠正存在的倾向性问题。指导推

动政法部门建立健全执法监督制度，针对突出违法问题组织开展

专项检查、专项治理、案件评查工作。监督和支持政法各部门依

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督促依法及时办理有重大影响、群众反

映强烈的案件。指导协调市委政法委、县委交办案（事）件和需

要县委政法委统筹研究把握原则政策的重大敏感案（事）件的依



法处理工作。政法队伍建设科。协助县委及县委组织部管理政法

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研究提出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和领导班

子建设的意见措施。指导推动政法系统党的建设。组织开展政治

督察、政治轮训、纪律作风督查巡查工作，推动政法队伍纪律作

风和廉政建设。指导组织开展委机关干部及政法队伍教育培训工

作。指导政法系统人才队伍建设，配合有关部门办理政法系统功

勋荣誉表彰有关工作。组织开展政法队伍满意度测评。负责干部

人事管理工作。根据授权，代管城口县法学会的干部。

中共城口县委政法委员会机关行政编制 12 名。设书记 1

名，由县委常委兼任；副书记 3 名，其中：1 名主持常务工作，

按同级党政部门正职配备；政治处主任 1 名。内设机构领导职数

原则按 1 名配备。机关后勤服务人员事业编制 1 名。代管县法

学会，县法学会设事业编制 3 名。

2024 年，县委政法委行政在编人员 10 名，机关后勤服务人

员 1 名，事业在编人员 3 名。

二、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2024 年年初预算数 330.89 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 330.89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万元，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0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万元，其他收入 0 万元。收入较 2023 年减少 309.05 万元，主要

原因一是县人大在县委政法委占编的 2 名公务员工资关系转入县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发放；二是县委政法委 2024年公务员调出 2人；

三是 2024 年项目预算未纳入年初预算；故 2024 年县委政法委对



应的人员经费、公用经费预算减少。

（二）支出预算：2024 年年初预算数 330.89 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服务支出预算 230.17 万元，教育支出预算 0 万元，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预算 63.99万元，卫生健康支出预算 16.18万元，住

房保障支出预算 20.56万元。支出预算较 2023年减少 309.05万元，

主要是基本支出预算减少 149.05 万元，项目支出预算减少 160万

元。

三、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30.89 万元，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支出 330.89 万元，比 2023 年减少 309.05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330.89 万元，比 2023 年减少 149.05 万元，主要原因是

县人大在县委政法委占编的 2 名公务员工资关系转入县人大常委

会办公室发放，县委政法委 2024 年公务员调出 2 人，主要用于保

障在职人员工资福利及社会保险缴费，离休人员离休费，退休人

员补助等，保障部门正常运转的各项商品服务支出；项目支出 0

万元，比 2023 年减少 160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4 年项目预算未

纳入年初预算。

中共城口县委政法委员会 2024 年无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

款安排的支出。

四、“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24 年“三公”经费预算 7.8 万元，比 2023 年减少 0.2 万元。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与 2023 年持平，主要原因是

本单位 2024 年无因公出国（境）计划；公务接待费 2 万元，与



2023 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8 万元，比 2023 年减少 0.2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4年公务车运行费用预算每辆减少 0.1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与 2023 年持平；主要原因是本单位无公

务用车购置计划。

五、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运行经费

28.51万元，比上年减少 180.68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4 项目预算

未纳入年初预算，2024 年人员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共调出

4 人。主要用于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水电费、物管费、差

旅费、会议费、培训费及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2、政府采购情况。所属各预算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0 万元：

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

服务预算 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政府采购 0 万元：政府

采购货物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

预算 0 万元。

3、绩效目标设置情况。2024 年项目预算未纳入年初预算。

4、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截止 2023 年 12 月，所属各预算

单位共有车辆 2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1 辆、国家安全用车 1 辆。。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0辆、

执勤执法用车 0 辆。

六、专业性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

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

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五）“三公”经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

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

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

车购置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

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

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部门预算公开联系人：

联系方式：谢素娟，电话：023-59222347


